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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教研部门科研工作主体责任，完善科研业绩目标考核机制，推动校（院）科研增量提质，根据校（院）《2019年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方案》，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考核对象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中共党史教研部、党的建设教研部、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法学教研部、经济管理教研部、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决策咨询中心、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探索编辑部、重庆行政编辑部等14个教研部门。
第二条  考核原则
对教研部门年度科研业绩进行考核，以加强教研部门科研组织和管理，鼓励出精品出人才，支撑校（院）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促进科研强校为原则。
第三条  考核方式
突出结果导向和成效导向，对各教研部门科研目标完成情况和科研工作成效按照年终核算的方式进行。
第四条  考核计分办法
科研工作目标考核得分=基础分+科研工作加减分。基础分为40分，加减分按照第五条、第六条的项目计分。同一项工作如符合两个以上加分或减分情形的，就高执行一项加分或减分。为避免部门之间差距过大，所有部门最后折算后的加分或减分不超过5分。
第五条  加分项目及标准
科研业绩工作加分按照科研工作加分项累加除以教研部总人数的方式加分。科研工作加分项：
1．主办1次校级及以上学术活动加5分，累计不超过10分；
2．组织教研人员参加学校举办的有关学术交流活动和资政活动，参与发言加1分/人次，参与加0.5分/人次，累计不超过5分；
3．组织教研人员申报国家课题加0.5分/项；
4．教研人员主持国家课题获得优秀结项等次加10分/项，获得良好结项等次加5分/项；
5．教研人员主持省部级项目获优秀结项等次加5分/项；
6．教研人员为市委中心组学习或市政府常务会作专题讲座加5分/次；
7．教研人员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加5分/次；接受重庆市主要媒体采访加2分/次；
8．教研人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刊发1500字以上理论文章加5分/篇；
9．教研部门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C刊任务加5分/篇；
10．教研人员为第一作者或主持人的成果获得重庆市政府社科成果奖、发展研究奖一等奖加10分/项、二等奖加8分/项、三等奖加5分/项；
11．教研人员为第一作者或主持人的成果获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加8分/项、二等奖加6分/项、三等奖加4分/项；
12．教研人员为第一作者或主持人的决策咨询报告获得国家级正职签批加10分/篇，获得国家级副职签批加7分/篇，获得省部级正职签批加5分/篇，获得省部级正职签批加3分/篇。决策咨询中心不参与此项加分。
第六条  减分项目及标准
教研部门科研业绩扣分按照科研工作扣分项累加除以教研部门总人数的方式扣减。科研工作扣分项：
1．教研人员没有完成对应岗级的科研目标任务扣5分/人；
2．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扣10分/人次；
3．研究课题每延期结项1年（不足1年按1年算），国家课题扣2分/项、省部级课题扣1分/项、校级课题扣0.5分/项，以此类推；研究课题被撤项或中止，国家课题分别扣10分/项与8分/项、省部级课题分别扣8分/项与6分/项、校级课题分别扣6分/项与4分/项；
4．教研部门未完成当年度科研目标任务，按照教研部门未完成的目标任务的比例扣分（如，完成了科研目标任务的80%，则扣20%×40=8分，以此类推。其中，C刊和核心期刊可相互抵扣，1篇C刊=3篇核心期刊）。此扣分项所扣分值不除以教研部门总人数。
对各教研部门的加减分分别求和排序，其中加减分值绝对值最大的折算为加减分5分，其他按比例折算。然后用折算后的加减分值计算出各教研部门总分，其中分数最高的教研部门科研工作目标考核得分为45分，按比例折算出其他教研部门科研工作目标考核得分。
第七条  考核程序
各教研部门科研工作目标考核得分采取年终核算的方式计分。由科研处根据每年科研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加减分后计算出科研工作目标考核得分。
第八条  考核结果运用
年度考核完成后，按部门得分高低依次排名，并将考核结果报目标管理办公室。
第九条  附则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